
一江碧水映法治
检察公益诉讼促千万尾鱼苗“安家”湘江

湘江之畔，司法利剑斩断非法捕捞黑网，千万尾鱼苗溯流重生。 这一年，湖
南检察机关以“刑事+修复+治理”的全链条守护，抚平江河伤痕，重塑碧水生机。
司法之力，正在为绿水青山筑牢最坚实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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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湘江望城段银星湾畔，300 余万尾鱼苗被缓缓投

入江中，一场由检察机关推动的增殖放流活动在此进行。 这标
志着一年前破获的特大非法捕捞案进入生态修复的关键阶
段———该案中，以蔡某、邓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 “十年禁渔”期
间疯狂作案 160 余次 ，捕捞渔获 4 万余公斤 ，更牵出执法 “内
鬼”收受“保护费”为其护航。 望城区检察院通过追诉五罪、提起
公益诉讼，责令被告人投放总计 4000 万尾鱼苗，打造出 “刑事
打击+公益诉讼+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的法治样本，诠释了“办
理一案、治理一片、警示一方”的司法智慧。

从渔民到 “电鱼狂魔”，
夜色下的疯狂与毁灭

湘江的夜， 原本属于星光
与流水 ，但在 2022 年 7 月之后
的 500 多个夜晚， 这里却成了
蔡某、邓某等人肆无忌惮的“猎
场”。 两人本是江边渔民，禁渔
政策实施后， 他们一度收网上
岸。 然而，对利益的贪婪终究战
胜了对法律的敬畏。 最初，他们
只在深夜悄悄使用禁用的三重
刺网偷捕 ，两个月后 ，嫌 “来钱
太慢”，竟购置发电机、升压器，
自制电捕工具， 开始了对湘江
生态的毁灭性掠夺。

电捕鱼被称为“绝户式捕捞”，
电流所及之处，不分大小、无论种
类，鱼群瞬间昏厥或死亡 ，连鱼
卵、浮游生物都难逃一劫。 蔡某
等人却对此视若无睹，捕捞量从每
次几十公斤猛增至数百公斤。

2024年 1月，为扩大“产能”，
他们拉拢付某入伙，将工具升级为
电绳、电网，一夜渔获可达 1000公
斤。作案时，他们分工明确：有人驾
冲锋舟下江， 有人在岸边望风接
应，有人负责收购销售。一年半时
间里， 这个 7人团伙在禁渔区作
案 160 余次 ， 捕捞水产品 4 万
余公斤，非法获利 100 余万元。

更令人痛心的是，经鉴定 ，
被电捕的鱼类中包括 13 种国
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 、1
种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这些鱼不仅是经济资源， 更是
湘江生态链中的重要环节。 他
们的疯狂行为， 直接导致湘江
渔业资源损失 10 万余千克 ，间
接造成 4000 万尾鱼苗苗种无
法形成繁衍循环。 这条孕育生
命与文明的河流， 在夜色中无
声哭泣。

疯狂终有尽头。 2024年 1月
31日凌晨， 经过警方长达数月的
跟踪蹲守，这个团伙在分拣渔获
物时被一举抓获。 派出所前坪
被渔获铺满， 最大的鱼体长一米
多、重逾 15 公斤，银鳞在灯光下
泛着冰冷的光。而这，只是这场生
态悲剧的冰山一角。

微信里的“保护费”，执法
“内鬼”与法律的全链条回应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望
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在梳理蔡
某手机证据时， 敏锐地发现了
不寻常的痕迹———蔡某的微信
转账记录中， 有 3 个账户频繁
出现，金额多为 500 元、1000 元
整，时间集中在清晨六七点，与
其捕捞时间高度重合。 这不像
正常交易， 更像某种定时定额
的“供奉”。

顺着这条线索 ， 公安机关
深入调查， 揭开了更令人震惊
的真相： 这 3 个账户分别属于
某枢纽安保人员曾某， 以及水
上执法队的李某、黄某。 原来，
蔡某早早就用金钱“打通”了这
3 道“防线”。他明确告知对方自
己在实施电鱼， 希望他们在值

班时 “行个方便 ”，并承诺事后
给予好处。 曾某等 3 人没有丝
毫犹豫，欣然接受请托。

从此， 蔡某团伙只选择在
曾某等人值班的凌晨下江。 曾
某等人不仅不驱赶、不上报，还
会主动透露巡逻路线和时间 ，
帮助蔡某精准规避检查。 蔡某
则在每天卖完鱼后按时转账 ，
他称之为“交保护费”。 据统计，
蔡某累计向曾某转账 167 次 、
共 8 万余元，向李某、黄某转账
95 次、共 7.7 万元。 在长达一年
半的时间里， 这条 “黑色保护
链”默默运转，让非法捕捞在执
法眼皮底下疯狂蔓延。

然而，司法正义不会缺席 。
检察官审查认为， 曾某等 3 人
虽未事前共谋捕捞， 但利用职
务便利为犯罪提供庇护、 牟取
利益，已涉嫌职务犯罪。 检察机
关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完
善证据链， 并依法作出精准处
理： 追加起诉蔡某涉嫌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追加起诉
曾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 ；将李某 、黄某涉嫌受贿 、帮
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线索移
送纪委监委。

2024 年 6 月， 望城区监察
委员会对李某、 黄某立案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 至此，该案从
公安机关移送时的一罪 （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拓展为涵盖非
法捕捞 、行贿 、受贿 、帮助犯罪
分子逃避处罚等五罪的 “全链
条”案件。 这不仅体现了检察机
关从严打击生态环境犯罪的决
心 ，更彰显了法律对 “破窗者 ”
与“护恶者”零容忍的态度。

放流 300 万尾，一江碧
水的司法救赎与治理回声

法律审判不是终点， 生态
修复才是初心。 2024 年 9 月、11
月，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蔡
某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邓某等 6
人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至十一
个月不等； 曾某因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 、缓刑一年 ；李某 、黄某
因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
受贿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一个月和一年。 所有被告
人均被并处罚金。

与此同时， 望城区检察院
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也获法院支持：判令蔡某、
邓某等人在 6 个月内， 以增殖
放流方式在湘江水域放流成体
鱼苗 9 万余千克 、鱼种 4000 万
尾。 若逾期未履行，则连带承担
生态 环 境修 复 费 用 123 万 余
元。 这份判决，不仅让被告人承
担刑事责任， 更让他们背负起
修复生态的民事义务， 实现了
“既要判刑， 也要把鱼还回去”
的司法理念。

2025 年 12 月 8 日上午，望
城区银星湾公益诉讼法治基
地， 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增殖
放流活动举行。 检察、公安、法
院、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以及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代表
共同将 300 余万尾鱼苗缓缓投
入湘江。 “这只是第一批，后续
还将分批投放总计 3700 余万
尾鱼苗。 ”望城区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主任曾欢在现场介绍 。 鱼
苗入水，江面泛起细密的涟漪，
仿佛湘江在轻轻呼吸， 也在静
静见证这场由司法驱动的生命
复兴。

案件虽已判决 ， 治理仍在
延伸。 望城区检察院向相关单
位发出检察建议， 推动优化执
法巡查模式、完善监督机制、加
强纪律建设， 从制度层面堵塞
漏洞，预防“内鬼”再生。 “我们
希望通过 ‘刑事打击+公益诉
讼+生态修复+综合治理’ 的模
式 ，实现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 、
警示一方的效果。 ”望城区检察
院检察长黄中玮的话， 道出了
新时代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中的角色担当。

湘江依旧北去 ， 碧波拍岸
之声如昨。 不同的是，江底多了
千万尾鱼苗在生长， 岸边多了
一双双守护的眼睛。 这起案件，
不仅是一次对犯罪的全链条打
击， 更是一次生态意识的全民
唤醒， 一次法治力量的生动诠
释。 它告诉世人：每一江碧水，
都值得最坚韧的守护； 每一寸
生态， 都应以最敬畏的态度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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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市望城区银星湾公益诉
讼法治基地内， 检察官向学生宣讲
公益诉讼检察。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法治报通讯
员 黄驰宇 摄

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农业农村局等
单位和省、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在校学生举行增
殖放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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